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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凯迪

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18]第 10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分析，

现就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 公司 2017 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工作进展，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是否已按审计进度实

施了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是否配合

其审计工作，公司是否存在无法按时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

如有，请说明应对措施，并及时披露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有关公司 2017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工作，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公司一直

积极配合审计，已按事务所的要求及时提交资料，目前不存在无法按

时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 

问题 2. 公司是否存在需披露 2017 年度业绩预告的情形；如有，

说明公司截至目前尚未披露业绩预告的原因，并及时披露业绩预告。 

公司回复： 



1、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宜》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如预计公司本报告期或未来报告期（预

计时点距报告期末不应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出现以

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一）净利润为负值；（二）

实现扭亏为盈；（三）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

下降 50％以上；（四）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五）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一千万元。 

根据公司最新审计进度预测，公司预计 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需要进行业绩预告。 

2、公司 2017 年度编制未审合并财务报表显示：（1）2017 年度

未审计净利润大于零；（2）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33,352.79 万元，2017 年度不存在扭亏为盈的情况；（3）公司主营业

务业绩增长，不存在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以上

的情形；（4）未审合并报表期末净资产为正值；（5）年度营业收入高

于一千万元。公司以此认定上述规定中描述的五种应当进行业绩预告

的情形均不存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相关会计准则，提出公

司存在需要计提减值的资产，会影响公司总体业绩，导致业绩亏损。 

需特别说明的是，会计师事务所指出的需计提减值资产，属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公司拟按照资产账面净值进行交易，

故不存在资产减值损失。公司未及时进行业绩预告，实为就相关资产

减值事项的会计处理存在认定差异。 

经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公司拟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并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发布 2017年度业绩预告。 

 



问题 3. 公司是否存在公司债券还本或付息风险，是否存在债务

到期无法偿还的情形；如有，请说明应对措施，并及时披露风险提

示。 

公司回复： 

一、公司共计发行债券 4支，2018 年本息偿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项 借款余额   9月 11月 12月 小计 

11凯迪债 118000 
本金   118,000   

128,030 
利息   10,030   

16凯迪 01 80000 
本金 80,000     

84,872 
利息 4,872     

16凯迪 02 20000 
本金       

1,340 
利息 1,340     

16凯迪 03 60000 
本金     60,000 

64,200 
利息     4,200 

从目前情况来看，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不存在风险。当前，公司

整体资金筹集主要依靠经营性回款、资产处置回款及融资筹资，具体

如下： 

1、生物质电厂尚未列入补贴目录的电厂应收补贴款 5 亿元和

2018年经营性现金贡献约 10 亿元。 

2、海外 EPC 工程 2018 年预计收回 12 亿元。 

3、公司非生物质板块剥离资产资金预计可收回 60-80亿元，其

中：（1）风水电资产约 20亿元；（2）林业资产约 20亿元；（3）环保

电厂约 10 亿元；（4）格薪源公司预计收回 20亿元；（5）北海项目和

松原项目预计收回 10 亿元。 

4、融资租赁 2018年 4 个电厂预计融资 8亿元。 

二、目前公司不存在债务到期无法偿还的情形。 



 

问题 4. 孙燕萍女士是否已离职；如是，请及时披露董事会秘书

变更相关公告，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3.2.13 条的规定聘任新的

董事会秘书或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回复： 

公司董事会于 3 月 19 日晚收到孙燕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其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由公司董事长李林芝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正在积极

选聘新的董事会秘书。 

上述情况，公司于 3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

告》。 

问题 5. 公司因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公

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向相关方转让公司控制权，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已超过 4 个月。请公司和控股

股东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加快推进前述重组工作，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并尽快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回复： 

公司因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并向相关方转让公司控制权，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方面就重组方案积极进行磋商、论证，

组织中介机构积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法律等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较多、规模较大、较为复杂，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方面仍在就重组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沟通，

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事务等工作完成尚需一定的时间。 

公司承诺最迟将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规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月 2 日 

 




